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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特殊教育科
承辦人：陳冠儒
電話：077995678#3081
電子信箱：hna8521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1331058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請各校落實「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下稱性平法）」等相關法

令規定，宣導事項請依說明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月11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201860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法規政策宣導事項如下：

(一)重申性平法已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施行，部分條文

（第2條第2項、第3條第2款、第3款第4目、第5條第2

項、第7至9、21、29、30條、第33條第2項前段但書、第

3項、第37、40、44條）將於113年3月8日始生效，請各

校於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時，留意各條文之生效

日。

(二)依據性平法第30條規定，學校於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

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時，應查詢是否曾具有違反與性或

性別有關之犯罪紀錄，另對於已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

用之人員，亦應定期進行查詢，請學校確實依法辦理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民小學 1130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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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絕行為人進入校園活動，衍生校園性別事件再發生之

風險。

(三)性平法第21條第3項規定：「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

件之防治教育，以提升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及

學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，每年定期舉

辦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，並評鑑其實施成

效。」，請學校每年定期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

宣導活動。

(四)因應113年度「420性別平等教育日推展活動」，教育部

規劃以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20週年」為主軸，於113年4

月20日至113年4月28日假華山文創園區規劃一系列講

座、展覽、親子活動，請學校配合行事曆或透過召開性

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擬定學年度性別

平等教育計畫時妥適規劃，可作為學校下學期辦理校外

教學、教師研習或課程融入之參考，以響應宣導，落實

推動性別平等教育。

(五)請學校營造友善溫暖之校園環境，定期檢視校園整體環

境安全，針對易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之空間，落實檢討並

積極改善。

(六)為提升學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對懷孕學生同理、接納與

關懷之正向態度，營造無歧視、多元平等之友善校園環

境，請學校依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

第4項規定，學校應於每學年至少舉辦一場維護學生懷孕

受教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題之課程、教育宣導、研習活

動或訓練。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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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調查處理程序宣導如下：

(一)教育部112年9月26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22803970A號函及

本局112年10月6日高市教特字第11237411600號函（諒

達），修正106年7月26日函示教師涉性別事件是否情節

重大之判斷基準，倘各校於校園性別事件調查過程中，

行為人已達應予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

關係，應請調查小組針對調查過程所蒐集之行為人侵害

之行為樣態、犯後行為與態度、行為侵害之法益，及對

被害人身心狀態產生影響等因素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予以

論明載錄於調查報告向學校提出處理建議。請各校確實

依上開函示規定辦理。

(二)「行政程序法」第32條第4款規定略以，公務員在行政程

序中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︰……四、

於該事件，曾為證人、鑑定人者。故倘學校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之委員於校園性別事件中被邀請

參與調查訪談，以釐清事件發生經過，後續於性平會或

相關委員會審議該案時，應自行迴避。

(三)請學校向教職員工加強宣導，112年8月16日公告性平法

新增之條文內容及罰則：性平法第24條規定略以，學校

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，不得運用不

對等之權力與地位，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、工

作權或申請調查之行為；另第31條第3項規定，學校及主

管機關不得因被害人或任何人申請調查、檢舉或協助他

人申請調查、檢舉，而予以不利之處分或措施。倘違反

上開之規定，依性平法處第43條規定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

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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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萬元以下罰鍰。請確依相關規定辦理，以保障被害人

之權益。

四、請各校落實辦理上開事項，並持續加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

校園性別平等意識，以建構和諧關懷、安全尊重的友善校

園環境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高雄韓國國際學校、高雄市私立道明外僑學
校、財團法人高雄美國學校、高雄市日僑學校、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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